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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责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下简称-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 ) 在作出准子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核查。
1. 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

定： 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所列不子批准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情形之一； 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
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9号) 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
七条所列问题之一的； 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 但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
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9号)情形的， 将依法依规采取通
报批评、立案处罚、失信记分等措施，存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相应
问题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
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
决定。

五、 失信惩戒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
单位、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应当
记入其诚信档案，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 对该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以失信记分，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的告知
承诺类环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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